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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游客跟团期间脑出血，责任该谁负
律师：旅行社若服务出问题要担责，老人身体状况可能是诱因

□记者 张人杰 通讯员 王改强

旅途既充满快乐，也难免潜藏风险，
尤其对老人来说，出门在外，生病、受伤
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那么，老人跟团
游一旦发生意外，该由谁担责呢？

今年4月19日，年过六旬的陈先生
和老伴儿，报名参加我市一家旅行社组
织的新疆游旅行团。

4月23日，结束一天的游览，回到
酒店，陈先生夫妇因旅途疲劳，早早就休
息了。

4月24日，凌晨5点左右，老伴儿发
现陈先生躺在床上无法动弹，赶紧求
救。陈先生被就近送入新疆昌吉州一家
医院进行救治。经医生诊断，陈先生脑
干出血。经过抢救及一段时间的治疗，
陈先生被转送至我市某医院，目前病情
有所好转。

“父亲平时热衷于骑行、游泳，血压
一直控制得很好，身体硬朗。此外，去年
他还跟该旅行社的西藏团去了西藏，没
想到到了新疆三四天，就发生了意外。”
陈先生的儿子说，4月19日，父母抵达
新疆，入住酒店已是夜里0点左右。紧
跟着旅行社临时调整了行程，后来几天
行程都很紧张，尤其是父亲发病的前一
天，行程600多公里，且出行区域大多天
气十分寒冷。

陈先生的儿子认为，环境艰苦、行程
紧凑，加之旅行社并未履行告知义务，造
成老人无法得到充分休息，此后便发生
意外。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组团旅行社。
该旅行社负责人表示：第一，此团并

非只针对老人；第二，出行前，在双方签
订合同时，已告知游客行程详细安排，免
责说明书和旅游报名表中分别有书面告
知，即“需注明是否身体残疾、精神疾病、
高血压、心脏病等健康受损病症、病史，
是否为妊娠期妇女”，参团游客也要签
字，确认其身体健康、适合出行；第三，在
签订合同时，旅行社所提供的行程中明
确说明“导游可能根据行程状况调整行
程先后顺序，但旅游景点不会减少，标准
不会降低”；第四，在得知老人发生意外
后，作为组团社，第一时间联系地接社做
好救助，并帮助老人从新疆回洛阳治疗，
尽到了告知、安全保障、救助的义务。老
人发生意外，是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
旅行社不应对此次意外承担责任。同
时，旅行社正与家属积极沟通，并提供相
应帮助。

就陈先生的事情来说，旅行社该不该承担责任？如果承
担责任，应承担多少？

记者咨询了河南都典律师事务所的两位资深律师。他们
表示，精神、智力正常的旅游者作为民事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针
对新疆等自然情况复杂的地域，应基于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出
合适的判断。因而，若此事中老人因个人身体原因，如高血压
等，在明知环境艰苦、行程紧凑等情况下依然跟团旅行，最后
发生了意外，则老人对危险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一
部分责任。

同时，组团社和地接社对旅游者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
作为组团社，在向老人推介旅游产品时，应充分考虑老人的身
体状况，特别是新疆等自然环境复杂的地域，应要求老人提供
体检报告，并对旅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书面告知。作为
地接社，所提供的旅游服务应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的要
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事先应向旅游者做出
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因而，若
组团社因服务质量不高及其他疏漏造成意外，组团社和地接
社均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就此事来说，旅游者要科学地处理与旅游经营者的纠
纷，可以采取协商，向消费者保护协会或者相关机构，申请
调解或者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进入诉讼
阶段，具体责任比例划分，法院将看双方提供的事实证据，
依法进行判决。

研究判决结果可发现，纠纷、争论的
焦点常在于“旅行社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
义务”。

那么，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哪些呢？
河南都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介绍，

我国旅游法第八十条说明旅游经营者在旅
游活动中，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
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的事项：（一）正确使
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二）必要的安全
防范和应急措施；（三）未向旅游者开放的
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四）不适宜
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五）可能危及旅游
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

旅行社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是
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旅游经营者、旅游
辅助服务者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
安全的旅游项目，若未履行告知、警示义
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
者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承担责任。当然，旅游者未按旅游经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
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的告知、警示的除外。

结合此事及近年受理的老人旅游投
诉，市旅游执法大队投诉科负责人建议，老
人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除了从兴趣出发，
还要考虑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等
要素，合理规划旅行线路，适当避开旅行高
峰期和旺季。

另外，老人要选择信誉和服务好的旅
行社，认真签订旅行合同，对旅游目的地环
境、线路特点、行程安排、相关项目参与要
求等问清楚。此外，发生危险时，老年朋友
应紧急就医并报警，告知旅行社和亲属，留
存好旅游合同、医疗费票据等相关证据。

最后，记者提醒老年朋友注意，身体受
伤害的诉讼时效为1年，超过时效则丧失
诉权。如果想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就要主
张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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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随着老人出游人数的增加，旅行中
老人受伤所引发的纠纷虽不少，进入司法程序后判决结果却各
不相同。那么，哪些原因容易造成老人与旅行社之间的纠纷呢？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旅游合同纠纷”：河南地
区，2015年至今，有478个已生效的判决结果。

梳理后发现，这些案件中，不少案件的原告为老人，粗算
约占四成，其中不乏因旅游意外造成游客失踪、死亡的情况。

低价团1

●老人与旅行社之间易发生纠纷的情况可归
纳为四种

一些旅行社低价吸引老人参团，通过降低旅游品
质、延长购物店购物时间、强制消费等方法来压缩成
本，造成安全风险的提高。

责任意识弱，信息不对称2

旅游组织者、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项目风险、线
路特点等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游客对一些旅游目的地、
景区、参与项目认识不足，在游玩、参与体验活动或乘
坐交通工具时发生意外。

景区管理差3

景区存在管理漏洞，在规划设计、设施、卫生清扫
等环节存在问题，造成游客受伤。

老人隐瞒个人身体状况4

旅行社常会对特殊旅游目的地，如新疆、西藏等增
加限制条件，尤其对70岁以上老人增加限制条件。因
此，有的老人盲目自信，隐瞒自身健康状况，加入旅游
团，后在旅游途中发生意外。

绘制 翔宇


